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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汽车车证不符起纠纷 消协依法维权获退款

【案情简介】
消费者褚先生在我区某经销商处购买了一辆轻型汽车，在向

交警部门申请办理牌照手续时，发现该车整车质量合格证与车辆
实际情况不符，无法挂牌上路。李先生怀疑该车是经销商通过非
法渠道购进或是经过非法改装过的，便找经销商要求退款并赔偿
交通、误工损失，但对方坚持认为是厂家原因非自身恶意造成，
退车要折旧30%—40%，几次协商未果，李先生只好请求区消费
者协会维护自己的权利。

【调解过程及结果】
接到褚先生的投诉后，区消费者协会立即着手调查处理。为

迅速掌握第一手证据，工作人员赶往经销商处进行调查了解，经
过向当事人详细询问并积极联系交警部门，交警部门也开具了

《山东省机动车登记业务退办凭证》。最终查明：该车整车质量合
格证确实打错了，且车辆经过部分改装。

在区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的积极依法调解下，双方最终达成
共识：经销商退赔李先生购车款、车辆购置税、保险费、交通
费、等共计5.95万元。

在此，区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消费者，购车时一定要留心查
验购置手续是否完整，尤其是核对发动机登记号是否与实际情况
一致，以免在购车后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手表维修遭损坏 消协调解获赔偿

【案情简介】
消费者赵女士在某大型商场购买了一块某品牌手表后，于

2014年11月7日送到专柜维护。12月16日去拿表时，柜组人员
却拿出一联维修单，并告知赵女士换了两个件，大约1000元费
用。赵女士拿到手表后发现后壳与周边镀金壳有明显的暴力撬开
痕迹，手表严重损坏。赵女士要求商场退款，但对方坚持认为非
自身恶意造成且手表已佩戴两年，退款要扣除折旧费，几次协商
未果，赵女士只好请求区消费者协会依法调解。

【调解过程及结果】
接到赵女士的投诉后，区消费者协会立即着手调查处理。工

作人员赶往商场柜组处进行调查了解，查看维修单据，向当事人
详细询问，迅速掌握了第一手证据，最终查明：该手表在维修过
程中确实被人为损坏。

区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根据《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
定》第五条，要求经营者承担因自身修理失误造成的责任和损
失，经多次调解，最终商场同意退赔赵女士购表款、交通费、误
工费等共计6000元。

网购食品起纠纷 消协调解来维权

【案情简介】
广州市消费者尹先生在淘宝网上某卖家（地址为：枣庄市市

中区某地） 购买“减肥瘦身养生粉” 1 包，食用后出现肚疼、
腹泻等现象，对该产品产生质疑，怀疑其为假冒伪劣产品。尹先
生要求经营者退回货款15.8元并赔偿十倍货款及由此产生的交通
费、打印费、误工费及精神损失费。几次协商未果，尹先生只好
请求枣庄市市中区消费者协会维护自己的权利。

【调解过程及结果】
接到尹先生的投诉后，区消费者协会立即着手调查处理。为

掌握确凿证据，工作人员及时向枣庄市移动分公司发出调查函，
根据投诉人提供的联系电话查询到机主姓名。身份证号码和住址
情况（不涉及电信内容），赶往经营者处进行调查了解，电话联
系当事人询问详细情况。

根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消费者投诉办法》和《网络交
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枣庄市市中区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多
次通过电话联系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
议：

1、经营者同意退回货款并十倍赔偿及由此产生的费用总计
600元；（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通过山东农信将赔偿款汇至消费
者个人账户）

2、经营者下架并召回被投诉商品；
3、消费者不再追究经营者其他责任；
4、鉴于消费者尹先生是广州市居民，双方通过电话沟通达

成协议。调解书通过电话传真方式送达消费者签字确认。
随着网购食品交易量的快速增长，网购食品的投诉量更是有

增无减，在此，区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物之前，一
定要注意查看经营者的主体资格是否合法，网购的食品到货后应
注意检查食品包装标识是否齐全，其外包装有没有标明商品名
称、QS标识、配料表、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
标准号等基本内容，以免在购买后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消费维权典型案例

携手共治 畅享消费

为消费安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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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向消费者宣传防伪知识

接受消费者电话投诉

在振兴路大润发超市的宣传点

展示
部分假冒商品

2014 年，我区消费维权工作紧紧围绕“六个市中”建设这一中心，
以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为总抓手，以12315消费维权体系为依托，不断增
强各部门履职履责能力，切实提高服务消费民生水平，全面构建文明诚信
消费环境，积极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社会幸福指数，有效减少、化
解涉访涉诉及矛盾纠纷案件，有力地促进了全区社会和谐稳定。

完善消费维权网络体系建设。在区工商局成立了12315指挥中心，依
托信息化网络，加快建设“权责明确、机制顺畅、高效便捷”的12315综
合执法体系，发挥集中受理处理、统一调度指挥、网上转办督办、快速应
急处置的作用，完善12315工作标准，实行投诉、举报分级流转，严格工
作时限和工作流程。在全区设立了11个消费者协会分会，在96个行政村
以及大型商场、超市、集贸市场、校园和旅游景点建立“12315消费者申
诉举报站”、“消费者维权联络站”132处，进一步完善基层消费者投诉网
络，建立健全消费维权应急与长效机制。2014年，区工商局消费维权投
诉中心被评为省级“公务员满意岗”。

强化市场监管维护消费民生。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严厉打击扰乱市场
秩序、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加大民生领域违法案件的查处
力度，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案件，从严从重从快查处。
建立和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2014年先后开展了“十大重点领域”
整治、“双打”集中行动，纠正公共服务领域15个单位的违规收费和强制
交易行为；积极开展了学校周边消费环境专项整治活动，查获各种假劣及
侵权商品2000余箱。全年共查处各类制假售假和违法经营案件188起，移
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2人；发布“网络购物需慎重”等社会消费警示
5条，受理并处结消费者投诉568起，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50余万元。

构建文明诚信消费环境。紧紧围绕加快构建文明诚信消费环境，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目标，组织开展了“文明诚信十佳企业、百佳个
体工商户”表彰评比活动，累计评选表彰先进典型550家，起到较好地榜
样示范作用。积极培育“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目前，全区拥有国家级

“守重”企业2家，省级“守重”企业22家、市级守重”企业58家，“守
诺重信”在行业内蔚然成风。全面推行“黑名单”管理措施，出台了《关
于推行黑名单”管理措施的意见》，对行政执法过程中拒不服从监管、拒
不改正违法行为，以及拒不履行处罚决定的9家经营者实施了“黑名单”
管理措施。

本版图片均为3月15日我区2015年纪念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活动
现场，我区工商、质监、食品药品监管等有关部门在现场设立咨询投诉
台，接受群众咨询、投诉，普及法律法规和消费知识以及真假商品展示，
现场教授市民防假辨假知识。

今年的3·15年主题是“携手共治 畅享消费”，

其涵义包括：一是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消协

组织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消费维权合力，

搭建维权共治新格局，努力开创消费维权新局面;二是按照

“依法治国”理念，消协组织动员和推动社会各界，依法

履行《消法》所规定的各项责任、义务，更好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三是加强社会监督和教育引导，积极营造安全放

心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意消费，无忧消费，畅享消费，

为发挥消费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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